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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16� � � � � � �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4-090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1310号）A栋C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300,9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04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温伟先生主持。 所有

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蔡风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温伟 31,396,875 97.2011 是

1.02 温小明 31,378,345 97.1437 是

1.03 温一丞 31,313,738 96.9437 是

1.04 王政 31,796,668 98.4388 是

1.05 范莉 31,345,306 97.0414 是

2、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张兆国 31,341,551 97.0298 是

2.02 施先旺 31,638,989 97.9506 是

2.03 张震 31,321,045 96.9663 是

3、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陈德 31,516,398 97.5711 是

3.02 涂婧 31,361,159 97.0905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温伟 120,127 11.7289

1.02 温小明 101,597 9.9197

1.03 温一丞 36,990 3.6116

1.04 王政 519,920 50.7641

1.05 范莉 68,558 6.6938

2.01 张兆国 64,803 6.3272

2.02 施先旺 362,241 35.3686

2.03 张震 44,297 4.3250

3.01 陈德 239,650 23.3990

3.02 涂婧 84,411 8.24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已对议案1、议案2、议案3进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叶嘉雯、蒋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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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

●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已获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8月

12日在公司A栋C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会议由

温伟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温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

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3）。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8票，其中同意票为8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同意选举温伟先生、王政先生、范莉女士、张兆国先生（独立董事）、张震先生（独立董事）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温伟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同意选举张兆国先生（独立董事）、施先旺先生（独立董事）、温小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张兆国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同意选举张震先生（独立董事）、施先旺先生（独立董事）、温一丞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委员，张震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同意选举施先旺先生（独立董事）、张兆国先生（独立董事）、王政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施先旺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

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3）。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8票，其中同意票为8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政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范莉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鲁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沈燕女士

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8票，其中同意票为8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

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3）。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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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本次监事会；

● 无监事对本次监事会议案投反对/弃权票；

●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已获通过。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8月12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一致同

意选举陈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具体的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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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12日召开了2024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会、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

1、董事长：温伟先生

2、董事会成员：温伟先生、温小明先生、温一丞先生、王政先生、范莉女士、张兆国先生（独立董事）、

施先旺先生（独立董事）、张震先生（独立董事）

（二）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温伟先生、王政先生、范莉女士、张震先生（独立董事）、张兆国先生（独立董

事）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张兆国先生（独立董事）、施先旺先生（独立董事）、温小明先生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张震先生（独立董事）、施先旺先生（独立董事）、温一丞先生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施先旺先生（独立董事）、张兆国先生（独立董事）、王政先生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

期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

二、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陈德先生

2、监事会成员：陈德先生、涂婧女士、杨园先生（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自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第五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1、总经理：王政先生

2、副总经理：范莉女士、鲁翌先生

3、财务总监：沈燕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即自本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全体人员简历见附件。

四、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完成后，张开华先生、刘炜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蔡风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 公司董事会对离任的独立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3日

附件：

温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出生，毕业于天津医科大学医学检验专业。 温伟先

生一直从事医疗检验行业工作，具有丰富的医疗检验行业经验，现担任武汉市东西湖区工商联副主席，

现任公司董事长，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以及

公司旗下多家子公司执行董事。

温小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天津劳动局锅炉与压

力容器检验所。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办主任、赛海（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监事，天津信诺恒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法人。

温一丞先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1989年出生，毕业于加拿大圣玛丽大学环球商业管

理专业，学士学位。曾任Evanov� Radio� Group哈利法克斯分公司客户经理、加拿大Site� 2020� inc.常务

董事，商业发展主管，具有丰富的商业运营管理经验。 现任公司董事、董事长助理。

王政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出生，医学硕士、工商管理学硕士（MBA）学位，曾

任职世界500强的美国丹纳赫集团旗下子公司赛沛Cepheid上海诊断产品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 王

政先生长期从事医疗行业，拥有近30年生物技术领域研发生产、产品管理及市场营销的管理工作经验，

对生物技术领域的发展趋势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理解。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武汉塞力斯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力微拓（上海）生命科学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塞力斯（上海）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零废城市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

范莉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武汉五景药业有限公司、

武汉生泰祥科贸有限公司，从事医疗行业运营管理20年。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以及武汉汇信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京京阳腾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武汉瑞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塞

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法人，万户良方塞力斯（武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塞力斯医疗供应

链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范莉女士作为统筹者构建公司集团供应链体系，并参与公司终端项目

重要经营工作，对医疗检验业务有深刻理解和丰富的经验。

张兆国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6年出生,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现兼任武汉工商学院管理学院院长、湖北省会计学会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高等工科院校

分会副会长等职。 现任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拟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施先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生，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

域为会计基本理论，具体包括资金运动会计、会计与信息技术发展、业财合一、会计与资本市场等。在《会

计研究》、《审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项目、国家自科项目多项，主持省部

级项目多项。 曾任武汉金运激光股份公司、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教师，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拟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张震先生，中国国籍，1974年1月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历任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经理、上海第一食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助理、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主管、上海绿庭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总监、 传化控股集团副总裁和上海境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

人。 现任深圳天启泽瑞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春风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春风来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上海天引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顽客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联九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任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陈德先生，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曾任上海新生源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担任市场经理，Nucleus� Center� of� Clinical� Trial,� Melbourne项目经理，亚洲环宇生医科技有限

公司市场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涂婧女士，199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7年2月入职塞力斯医疗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月起任董事长行政助理、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杨园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

业，专科学历。 在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余年，现任公司行政管理中心物流及后勤经

理，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鲁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出生，华中科技大学医学博士、博士后，高级工程

师、高级经济师，2017年入选武汉市“黄鹤英才”重点人才创新项目。 鲁翌先生长期致力于医疗器械创新

开发、技术合作、注册认证、生产标准化管理及上市转化，曾任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

研发总监。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湖南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总经理、湖南赛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赛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塞力斯）湖北

省体外诊断试剂工程技术中心主任。

沈燕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出生，华中科技大学EMBA硕士，高级会计师。沈燕

女士长期致力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二十年教育培训和零售行业的财务管理工作经验，擅长会计核算、

内部控制、预算管理和税务筹划，曾任武汉巨人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武汉杰豹教育培训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武汉国美电器有限责任公司稽核主管。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具备扎实的财务核算理论功底和财务融

资筹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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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任期届满离任及指定

董事、副总经理代行董秘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12日召开了2024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并于当天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议案。

公司原董事会秘书蔡风女士因怀孕生产原因，履职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后离任。 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在公司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

将由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范莉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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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4年8月20日

● 可转债除息日：2024年8月21日

● 可转债兑息日：2024年8月21日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8月21日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24年8月21日支付自2023年8月21日至2024年8月20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及《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塞力转债

债券代码 113601

债券类型 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发行量 54,331万元（543.31万张，54.331万手）

债券上市量 54,331万元（543.31万张，54.331万手）

发行价格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按面值发行，100元/张

募集资金总额 54,331.00万元

债券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上市时间 2020年9月15日

债券存续起止日期 2020年8月21日至2026年8月20日

债券票面利率 第一年0.50%，第二年0.8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2.50%，第六年3.00%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

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

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已转换成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

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初始转股价格 16.98元/股

最新转股价格 16.98元/股

转股起止日期 2021年3月1日至2026年8月20日

信用评级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6月28日出具了《2020年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2024年跟踪评级报告》（中鹏信评【2024】跟踪第【593】号01）（公司已于2020年9月更名为“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BBB+” ，评级展望为“稳定” ，“塞力转债” 信用等级为“BBB+”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情况 无担保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付息为“塞力转债” 第四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3年8月21日

至2024年8月20日。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1.50%（含税），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1.50

元人民币（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和兑息日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约定，本期债券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除息日

及兑息日如下：

（一）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4年8月20日

（二）可转债除息日：2024年8月21日

（三）可转债兑息日：2024年8月21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2024年8月2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塞力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

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可转债兑付、兑息。 如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可转债兑

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可转债兑息服务，后续兑息工作由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

实施事宜以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

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

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

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面值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1.50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1.20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

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

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

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1.50元人民币

（含税）。

（三）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根据2021年11月22日发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

策的公告》（财税[2021]34号）等规定，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

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非居民企业

（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兑息金额派发利息，即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

人民币1.50元（含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

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1310号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18963980398、18971562798

邮箱：ir@thalys.net.cn

（二）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联系人：赵轶、谢文森

联系电话：010-83252237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188号

联系电话：4008058058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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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回购股份实施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依据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协议约定，公司于近日回购了部分2023年度业绩承诺补偿股份。 2024年8月9日，公司回购股份

133,307,634股， 占当前公司总股本602,615,695股的22.12%， 占2023年合计应补偿回购股份总数的

73.14%。 依据有关规定，公司将对前述股份予以注销，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具体情况如下：

一、回购方案内容及审批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4

年5月20日召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2023年度业绩补

偿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以人民币1元回购14家业绩补偿义务方所持182,

263,652股公司股份并予以注销。 前述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数、注册资本预计将相应减少。 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等有关事宜。 本次业绩补偿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

披露的《关于上海中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业绩补偿暨拟回购注销股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4）。

二、回购实施情况

2024年4月27日， 公司披露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知债权人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6），在债权申报期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的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

由于各补偿义务人提供补偿所需材料的时间存在一定差异，为保证股份补偿方案顺利推进，公司分

批次进行股份回购工作。 2024年8月9日，公司以总价人民币0.74元的价格回购9家业绩补偿义务人股份

合计133,307,634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2.12%。

剩余5家业绩补偿义务方Orchid� Asia� VI� Classic�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Orchid” ）、

QM69� Limited （以下简称 “QM69” ）、Yifan� Design� Limited （以下简称 “Yifan” ）、SIG� China�

Investments� Master� Fund� III,LLLP（以下简称“SIG” ）、上海睿净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上海睿净” ） 合计应补偿股份48,956,018股， 占2023年合计应补偿回购股份总数的

26.86%，相关回购手续尚未完成。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Orchid、QM69、Yifan、SIG已经完成2023年业绩补偿相关法律协议的签署，与

公司不存在争议， 正在依据相关部门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上海睿净尚未与公司就

2023年业绩补偿事宜签署相关协议。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自公司2024年4月27日首次披露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止，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作为业绩补偿方完成了股份协议转让事宜。除此以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均未发生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公司将于2024年8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本次所回

购的股份合计133,307,634股并及时按规定办理后续相关事宜。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注销数（股）

本次注销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股份 302,191,802 50.15 133,307,634 168,884,168 35.99

无限售股份 300,423,893 49.85 0 300,423,893 64.01

股份总数 602,615,695 100.00 133,307,634 469,308,061 100.00

六、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133,307,634股，本次拟注销133,307,634股。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已回购

股份将剩余0股。

七、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剩余5家业绩补偿义务方Orchid、QM69、Yifan、SIG、上海睿净合计应补偿股

份48,956,018股，占2023年合计应补偿回购股份总数的26.86%，上述股份尚未完成回购。 除上海睿净

外，其余4家业绩补偿义务方正在配合公司提供所需材料、办理业绩补偿事项，公司将密切关注有关进

展，及时完成回购注销有关手续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因上海睿净尚未向公司表明2023年业绩补偿意愿、未提供2023年业绩补偿所需文件，公司已就上

海睿净业绩补偿义务事宜，向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业绩补偿回

购股份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3.本次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东的持股比例将随总股本减少而被动增加，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关

注其权益变动情况，严格按照规则要求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228� �证券简称：返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1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部分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发

生变化，本次股东权益变动系业绩补偿回购发生的非交易过户，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近日，公司收到部分5%以上股东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因实施2023年业绩补

偿股份过户，相关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发生变化。 现将相关事项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东权益变动概述

根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公司拟以人民币1元回购14家业绩补偿义务方所持

182,263,652股公司股份并予以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披露的《关于上海中彦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业绩补偿暨拟回购注销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1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有9家业绩补偿义务人将应补偿股份过户至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公司

已完成回购股份133,307,634股。 剩余5家业绩补偿义务方Orchid� Asia� VI� Classic� Investment�

Limited、QM69� Limited、Yifan� Design� Limited、SIG� China� Investments� Master� Fund� III,

LLLP、上海睿净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合计应补偿股份48,956,018股，占2023年合计应补偿

回购股份总数的26.86%，相关回购手续尚未完成。

公司将按规定履行对前述股份予以注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等程序，敬请关注公司后续披露的相关

公告。

二、股东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由于上述部分业绩补偿股份已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公司部分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发生

变化，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告格式：第四十六号上市

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2023年4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具体变动披露如下：

（1）上海享锐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名称/姓名 上海享锐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前裕公路199号4幢670室（上海裕安经济小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8月9日

权益变动情况

因承担业绩补偿义务，股份减少61,987,868股，持股比例下降10.29个百分点。 （2023年业绩补偿股份注销全部完成后，预计持

股比例为14.34%，相较本次变动前下降5.95个百分点）

（2）上海鹄睿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名称/姓名 上海鹄睿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

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前裕公路199号4幢684室（上海裕安经济小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8月9日

权益变动情况

因承担业绩补偿义务，股份减少27,339,548股，持股比例下降4.54个百分点。（2023年业绩补偿股份注销全部完成后，预计持股

比例为6.31%，相较本次变动前下降2.63个百分点）

（3）NQ3� Ltd.

名称/姓名 NQ3�Ltd.

住所

c/o�lntertrust�Corporate�Services�(BVI)�Limited,�Ritter�House,�Wickhams�Cay�II,�Road�Town,�Tortla�VG1110,�British�

Virgin�Islands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8月9日

权益变动情况

因承担业绩补偿义务，股份减少23,894,765股，持股比例下降3.96个百分点。（2023年业绩补偿股份注销全部完成后，预计持股

比例为3.18%，相较本次变动前下降3.00个百分点）

（4）江西昌九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姓名 江西昌九集团有限公司（“昌九集团” ）

住所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长征大道31号（赣州商会大厦）8-3#写字楼

权益变动时间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毕后

权益变动情况

所持股份不变，因公司总股本减少，持股比例被动增加1.83个百分点。（2023年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全部完成后，预计持股比

例为9.21%，较本次变动前被动上升2.79个百分点）

注1：上表中，“业绩补偿股份注销全部完成后，预计持股比例” 分母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之实际总股

本（602,615,695股）减预计2023年业绩承诺回购注销之股份（182,263,652股）后的结果计算。因2023

年业绩回购注销尚未完成且股东回购进度不一，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请注意相关区别。

注2：昌九集团持有本公司之股份数量，来源于其提供的截至2024年7月10日之持股数据信息，公司

依据相关数据初步测算其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其持股比例应以其实际数据为准。

三、其他提示性信息

1.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主要系业绩承诺股东方补偿公司所致，公司将对该部分补偿股份予以注销。 公

司总股本及相关业绩承诺方所持股份数量、比例减少，不涉及各股东二级市场增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公司审慎判断，该等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股权结构

的整体稳定产生影响。

2.本次股东权益变动系公司正常业绩承诺补偿措施，该变动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规定，不存在相关

业绩承诺方减持或变相减持的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或5%以上股东违反相关公开承

诺的情形。

3.因实施2023年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事项，上海享锐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上海享锐” ）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鹄睿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鹄睿” ）

合计持股比例将由本次回购前的29.23%下降为20.65%，详见上海享锐、上海鹄睿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其持有公司股票数量及持股比例变化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股份回购前

股份回购后

（尚未实施注销）

股份注销完毕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上海享锐 122,264,158 20.29% 60,276,290 10.00% 60,276,290 14.34%

上海鹄睿 53,865,688 8.94% 26,526,140 4.40% 26,526,140 6.31%

合计 176,129,846 29.23% 86,802,430 14.40% 86,802,430 20.65%

注：本公告中相关权益变动最终股份数量及比例以实际回购及注销数据为准。

4.因实施2023年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事项，NQ3� Ltd.持股比例将由本次回购前的6.18%下降为

3.18%，详见NQ3� Ltd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其持有公司股票数量及持股比

例变化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股份回购前

股份回购后

（尚未实施注销）

股份注销完毕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NQ3�Ltd 37,252,112 6.18% 13,357,347 2.22% 13,357,347 3.18%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西昌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九集团” ）所持公司股份中38,733,394

股尚处于质押状态，如相关业绩承诺补偿方案顺利进行，昌九集团所持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量不变，但

质押股份所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将上升，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不变。

6.公司审慎判断，如相关业绩承诺补偿方案顺利进行，相关股东持股信息变动不会额外触发相关股

东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义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有关进展，并督促有关股东依法依规披露其权益变动情

况。

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有5家补偿义务人未完成回购过户。除上海睿净外，其余4家业绩补偿义务方

正在配合公司提供所需材料、办理业绩补偿事项，公司将密切关注有关进展，及时完成回购注销有关手续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因上海睿净尚未向公司表明2023年业绩补偿意愿、未提供2023年业绩补偿所需文

件，公司已就上海睿净履行补偿义务向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业

绩补偿回购股份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228� �证券简称：返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4-042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回购股份实施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依据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

议约定，公司分批实施2021年、2022年、2023年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方案，2021年业绩补偿方案已全

部履行完毕。结合有关工作进展，公司对尚在履行中的2022年、2023年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事项进展

披露如下：

一、回购方案内容及审批情况

（一）2022年业绩补偿方案及审批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3年5月

19日召开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2022年度业绩补偿方案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以人民币1元回购14家业绩补偿义务方所持129,236,823股

公司股份并予以注销。 2022年回购注销方案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上海中彦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2022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业绩补偿暨拟回购注销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

（二）2023年业绩补偿方案及审批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4

年5月2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方2023年度业绩补偿方案的

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同意以1元人民币的总价回购14家业绩承诺方所持的公司股份182,

263,652股并予以注销。 2023年回购注销方案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披露的《关于上海中彦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业绩补偿暨拟回购注销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二、回购实施进展情况

（一）2022年业绩补偿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4月19日，公司累计回购13家业绩补偿义务人股份127,181,957股并办理完毕前述股份

的注销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29日、8月2日、10月18日、10月19日、2024年4月19日、4月

23日披露的《关于业绩补偿回购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关于业绩补偿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

份变动公告》等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2023-028、2023-030、2023-031、2024-009、2024-011）。

剩余1家业绩补偿义务方上海睿净企业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睿净” ）2022

年应补偿股份2,054,866股，占2022年合计应补偿回购股份总数的1.59%。 因上海睿净目前未完成2022

年业绩补偿义务，经公司多次催告仍未履行，公司已于2024年5月向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

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已于2024年5月13日立案受理本案（案号：(2024)沪0151民初5465号）。详见公司于

2024年5月16日披露的《关于业绩补偿回购股份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二）2023年业绩补偿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公司依据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办理2023年业绩补偿、 股份回购注销事

项，履行了通知补偿方等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以总价人民币0.74元的价格回购9家业绩补偿义

务人股份合计133,307,634股， 剩余5家业绩补偿义务方Orchid� Asia� VI� Classic� Investment�

Limited（以下简称“Orchid” ）、QM69� Limited（以下简称“QM69” ）、Yifan� Design� Limited（以下

简称“Yifan” ）、SIG� China� Investments� Master� Fund� III,LLLP（以下简称“SIG” ）、上海睿净企业

管理咨询事务所（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睿净” ）合计应补偿股份48,956,018股，占2023年合计应

补偿回购股份总数的26.86%，相关回购手续尚未完成。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业绩补偿回购股份

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海睿净外，其余业绩补偿义务方已经或正在配合公司提供所需材料、办理业

绩补偿事项，上海睿净尚未向公司表明2023年业绩补偿意愿、未提供2023年业绩补偿所需文件，经公司

多次沟通仍不履行补偿义务。 为提高诉讼流程效率、保护公司及股东权益，公司于2024年8月11日向上海

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提起变更诉讼请求，变更后的诉讼请求包括：

（1）请求判令上海睿净履行2022年度及2023年度合计4,952,859股（2022年度2,054,866股，2023

年度2,897,993股）对返利科技股票的补偿义务，将该部分股份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名下；

（2）如上海睿净不能足额向返利科技履行前述应补偿义务，应就不足部分对公司进行现金补偿（现

金补偿=不能交付的股份数量×5.19元/股）；

（3） 请求判令上海睿净支付公司自未履行股票补偿义务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491,

422.95元（以第1项所对应的现金补偿金额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暂计算至起诉之日）；

（4）请求判令上海睿净承担公司就本案所产生的保全担保费等费用。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海睿净等业绩补偿义务方办理业绩补偿事项的进展，及时完成回购注销有关手续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说明

1.因公告提及的对未履约股东上海睿净的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判决结果尚不确定。 公司将持续

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分阶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睿净持有公司股份6,580,677股，前述股份均处于限售状态，未办理上市

流通手续，其2022年、2023年业绩补偿股份数分别为2,054,866股、2,897,993股，占公司2022年、2023

年业绩补偿股份回购股数的比例均为1.59%，占比较小。 公司审慎估计，上海睿净未履行补偿义务对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造成的影响相对有限。 公司高度重视、持续敦促相关股东切实履行业绩补偿公开承诺

及义务，积极、有效采取各项措施保障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切实践行诚实守信、投资者利益至上的要求。

3.因已知信息范围、风险识别程度相对有限，仍可能存在未被判断或识别的风险，如公司后续发现明

显且具有重大实质影响的风险事项，公司将按规定分阶段及时予以披露，请投资者充分注意风险。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596� �证券简称：伯特利 公告编号：2024-055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逝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沉痛公告，公司独立董事郑继虎先生因

突发疾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

郑继虎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期间，勤勉尽责、

恪尽职守，以诚恳、忠实的态度履行了作为独立董事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在保障公司董事会合规决策、维

护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等方面尽职尽责，为公司治理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公司董事会对郑继虎先生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深表感谢。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员

工，对郑继虎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人表示深切慰问。

郑继虎先生逝世后，公司现任董事由9人减少至8人，未低于《公司法》要求的董事会最低法定人数。

但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成员人数，同时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将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公

司将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尽快按照相关程序增补新的独立董事并及时公告,在新

任独立董事选举产生之前，公司独立董事职责暂由蒋琪先生及马黎珺女士两位独立董事履行。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603596� � � � � � � � � �证券简称：伯特利 公告编号：2024-054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7月21日，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完成上市（以下简称“前次可转债” ）。 公司聘请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担任公司前次可转债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原定至2022年12月31日止。因公

司前次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国泰君安仍需对上述剩余募集资金履行持续督导义务，持续督

导期至上述剩余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为止。

2024年8月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了《关于

变更持续督导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因公司聘请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担任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保荐机构，并已与中金公司签署了《保荐协议》，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原保荐机构国泰君安关于公司前次可转债尚未完成的剩余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的持续督导工作由中

金公司承接。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

关规定，近日公司、中金公司与存放公司前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剩余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重新签署了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389号）核准，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人民币90,200.00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期限6年。 2021年6月29日，公司实际公开发行可转债902万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认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0,200.00万元，扣除不含税的发

行费用人民币689.30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9,510.7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容

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1]230Z0149号）。 公司

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

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鉴于保荐机构变更，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前次可转债的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近日与

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以及存放公司前次可转债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对公

司前次可转债的剩余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截至2024年7月5日，公司前次可转债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余额（元） 募集资金用途

1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

铁山支行

12630201040026199 80,211,114.98

2021年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投向项

目

2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

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公园大道支行

20000201204766600000154 41,219.26

3 芜湖伯特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分行

80030078801900000791 296,928.98

4

威海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乳山

支行

1614029019200480394 56,731.44

注：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铁山支行无签署协议的权限，因此涉及到的《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由具有管辖权限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金桥支行代为签署。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甲方1：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甲方”／“甲方1” ）

（四方监管协议适用）甲方2：芜湖伯特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威海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2” ，与“甲方1”合称“甲方” ）

乙方：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金桥支行／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园大道

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乳山支行 （以下简称

“乙方” ）

丙方：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人）（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方、乙方、丙方（以下合称“各方” ）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1／甲方2已在乙方／乙方指定的商业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

号为________（详见上文表格），截至2024年07月05日，专户余额为__________（详见上文表格）。 该

专户仅用于甲方2021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二、甲方、乙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1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

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孙英纵、陈贻亮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如果法律法规另有明确禁止性规定的，乙方

应采用不违反法律法规该等禁止性规定的替代方式，配合甲方、丙方履行职责。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前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

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或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

面报告。 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十、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并按中国法律解释。 各方同意，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

议应由争议方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经任何一方要求，争议将交由上海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和程序在上海仲裁。 各方同意适用仲裁普通程序，仲裁庭由三人组成。 仲

裁的裁决为终局的，对争议方均具有约束力。

十一、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十二、本协议一式八份，甲方、乙方、丙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各报

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十三、联系方式（略）

十四、各方承诺，在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过程中，其自身应当，并应促使其为履行本协议的工作人员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行业自律规则、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

间接贿赂另一方的任何人员和/或与该等人员具有利益关系的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提供或

索取回扣、佣金等不正当财物、利益或机会，不得为谋取不当利益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提供或获取内

幕信息、未公开信息、商业秘密和客户信息，不得以不正当方式教唆、指使、协助他人干预影响审核，不得

在项目申报、审核、注册过程中通过利益输送、行贿等方式“围猎” 审核、监管人员，不得利用证监会系统

在职人员或者离职人员及其近亲属等关系或者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 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其他商业贿

赂或为谋取不当利益进行利益输送。 各方理解并同意配合另一方或其监管机构就廉洁从业及反商业贿

赂开展的检查调查工作，并提供必要的协助及配合。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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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冯戟先生，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周友元先生，副总

经理、财务负责人、总法律顾问刘海松先生的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冯戟先生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职

务；因工作调整，周友元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刘海松先生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 辞职后，冯

戟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刘海松先生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职务。 其辞职报告自送

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同时由于本次工作调整，周友元先生不再参与公司具体研发项目，故公司不

再认定周友元先生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 周友元先生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 周友元

先生的辞职不影响公司专利等知识产权权属的完整性。 周友元先生已完成工作交接，公司的生产经营、

技术研发等工作均有序推进， 周友元先生的工作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

质性影响。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张瑾瑾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李卫文

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一、公司非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五矿新能”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

立董事冯戟先生的辞职报告，冯戟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冯戟先生的

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对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以及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

影响，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冯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公司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尽快完成非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冯戟先生在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冯戟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

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周友元先生、刘海松先生的辞职报告。 因工作调整，周友元先生辞去公司副

总经理职务，刘海松先生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周友元先

生、刘海松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

辞职后，刘海松先生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周友元先生、 刘海松先生在任职期间和岗位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为确保公司经营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

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公司于2024年8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

聘任张瑾瑾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李卫文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

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调整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工会主席周友元先生的辞职报告。 因工作调

整，周友元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由于本次工作调整，

周友元先生不再参与公司具体研发项目，故公司不再认定周友元先生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一）周友元先生具体情况

周友元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冶金科学与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博士学历，

正高级工程师。 1992年6月至1994年8月，任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工程教研室助理工程师；1997年9月

至2004年8月，任长沙矿冶院研发骨干；2008年5月至2018年2月，历任湖南长远锂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副总经理；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任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事业部电池材料技术中心主任；

2018年2月至2019年4月， 任湖南长远锂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4月至2024年8月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2022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工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友元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长沙长远金锂一号企业咨询管理合伙企

业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197,476股，周友元先生工作变更后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二）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技术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友元先生工作期间参与的知识产权均为职务成果，该职务成果所形成的知识

产权之所有权均归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相关的纠纷或潜在纠纷，周友元先生的工

作变更不影响公司专利等知识产权的完整性。

（三）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公司与周友元先生签署了《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双方明确约定了关于公司商业机密和技术秘密

的保密权利与义务、违约责任、竞业限制等事项，周友元先生对其知悉的公司的技术秘密和其他商业秘

密负有保密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周友元先生违反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的情形。

四、核心技术人员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建立并完善了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的可持续研发体系与创新机

制，培养了一支具备持续创新能力、高效、成熟的研发团队。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

282人，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为12.10%。本次核心技术人员调整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生产经营及核心竞

争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其他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具

体情况如下：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

本次变动前 周友元、张瑾瑾、张海艳、黄承焕、胡志兵、周耀、孟立君、刘庭杰

本次变动后 张瑾瑾、张海艳、黄承焕、胡志兵、周耀、孟立君、刘庭杰

五、公司采取的措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友元先生已完成与公司研发团队的工作交接，各项研发项目正常推进，公司

现有核心技术人员及研发团队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工作。 公司将持续加大对专业技

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五矿新能的研发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稳定。 周友元先生已办理完成工作交接，其工作变更不会

对公司的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带来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核心竞争力。 目前五矿新能的技术研发和日

常经营均正常进行，周友元先生的工作变更未对五矿新能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3日

附件：

一、张瑾瑾女士简历

张瑾瑾，女，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材料学专业，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2005

年至2008年在长沙矿冶院冶金材料所任技术骨干；2008年至2018年月先后任锂科有限技术部副经理、

品保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兼品保部经理、副总经理兼品保部经理。2018年至2020年9月任本公司质量总监

兼生产中心副总经理，2020年9月至2022年5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质量中心总经理。2022年5月至2024

年8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湖南长远锂科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瑾瑾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通过长沙长远金锂一号企业咨询管理合伙企

业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510,062股，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

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

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

戒的情形，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李卫文先生简历

李卫文，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法学专业，本科学历，正高级会计师。1990年

7月至2004年5月历任株洲汽车齿轮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主管、副部长、部长；2004年5月至2011年9月历

任长沙矿冶院财务部会计主管、财务主管、财务部副部长；2011年9月至2018年4月任长沙矿冶院计划财

务部、财务部、资产财务部部长；2018年4月至2019年7月任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党委委员、资产财务部部长；2019年7月至2024年7月任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党委委员。 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卫文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